补 充 协 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
甲方：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

乙方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甲乙双方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在平等、自愿、合法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就甲方与乙方签署的原合同（详见本合同中合同清单）付款方式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 
一、原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方式由银行承兑汇票改为半年期商业汇票（商业汇票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）；
二、本补充协议是原合同的补充，除更改部分，原合同其他条款及附件内容均维持不变，仍按原合同及附件的约定执行。原合同中与本补充协议冲突部分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

三、本补充协议双方盖章后生效，一式四份，甲方三份，乙方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，解决不成的，提交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。
合同清单

	序号
	原合同名称
	原合同编号

	1
	采购合同
	50370122010106


以下无正文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中国重汽集团济南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商用车有限公司
地  址：山东省章丘市圣井潘王路西        地  址： 

电话：5806962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

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

开户银行：中信银行舜耕支行              开户银行：   

账  号：7372610182600034841             账 号： 
